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通學道路雜草處理作業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1.警察局分

發階段 

 

無 

2.環保局或

公所辦理階

段 

 

3日內改善 

3.執行階段

階段 

 

限期屆滿

後，2日內

複查 

 

 

警察局彙整校園安全易犯罪地點資料 

依權責分發相關單位 

空地空屋案件(公所市容查報系統) 

區公所依本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

條例函文地主限期 3日內改善 

道路雜草案件(環保局) 

確認道路權管單位 

環保局權責指派清

潔隊刈除雜草 

其他單位權責 

函文限期 3日內改善 

結案 

複查是否改善 

改善完成 

依廢清法處分(雜草

中垃圾)並限期改善 

未改善 

未改善 已改善，結案 

環保局處分

並限期改善 

複查是否改善 

未改善 

改善完成 

函送 


